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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  ：  議程第 III 項  
 

發展局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1 
何珮玲女士 ,  JP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7 
廖俊傑先生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B 
張沛鈴女士  
 
消防處助理處長 (消防安全 ) 
徐文良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助理署長 (行動 )1 
曾永樂先生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城市規劃委員會(專責事務) 
吳曙斌先生  
 
地政總署總產業測量師/發展監管  
謝媳坤女士  
 
地政總署高級產業測量師/工廈活化  
梁之仁女士  
 
屋宇署總屋宇測量師/D 
陳慧明女士  
 
議程第 IV項  
 
發展局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1 
何珮玲女士 ,  JP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7 
廖俊傑先生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B 
張沛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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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處助理處長 (消防安全 ) 
徐文良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助理署長 (行動 )1 
曾永樂先生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城市規劃委員會(專責事務) 
吳曙斌先生  
 
地政總署總產業測量師/發展監管  
謝媳坤女士  
 
地政總署高級產業測量師/工廈活化  
梁之仁女士  
 
屋宇署總屋宇測量師/D 
陳慧明女士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6 

冼柏榮先生  
 
 

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 (1)6 
李𡤐𡤐梅女士  
 
議會秘書 (1)6 
蔡柏柱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 (1)6 
卓秀嫻小姐  

  
 
經辦人 /部門  

I. 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立 法 會 CB(1)541/ 
19-20(01)號文件  

—— 因應 2020 年 1 月
21 日會議席上所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進行動一覽表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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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CB(1)541/ 
19-20(02)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對 2020年
1 月 21 日會議席
上所提事項作出的

回應 ) 
 
 
I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539/ 
19-20 號文件  

—— 2020 年 1 月 21 日會
議的紀要 ) 

 
  2020 年 1 月 21 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I. 就工業大廈內進行非工業用途和違契用途的

執管工作  
 

(立法會 CB(1)541/ 
19-20(03)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立 法 會 CB(1)541/ 
19-20(04)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

文件 ) 
 
 
IV.  工業大廈的消防安全及執法工作  
 

(立法會 CB(1)541/ 
19-20(05)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

文件 ) 
 

討論  
 
2 .  主席表示，由於議項 III 和 IV 彼此相關，
他建議就該兩個議項進行合併討論。委員表示同意。 
 
3.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 2020 年 5 月 19 日
以 電 子 郵 件 發 出 立 法 會 CB(1)624/ 
19-20(01)號文件，把政府當局提供的投影
片簡報資料的電腦檔案文本 (只備中文本 )
送交委員。 )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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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席於下午 4 時 30 分把會議延長 15分鐘。 
 
跟進行動  
 
5.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書面回應委員就

以下事宜所作提問：  
 

(a) (i)2012-2020 年 間在 政 府執 法行 動
中被取締工業大廈 ("工廈 ")分間單位
("工廈劏房 ")的數目； (i i)由於上述
執法行動而變得無家可歸的住戶數

目；及 (i ii)受影響住戶獲編派入住臨時
收容中心的人數；  

(b) 有關 "工廈劏房 "的統計資料，包括 "工
廈劏房 "的數目、住客人數，以及租金
水平；  

(c) 持有及不持有有效酒牌而在工廈內經
營的樓上酒吧的數目和位置，以及當

中不符合結構安全和消防安全規定的

樓上酒吧的數目和百分比；  

(d) 為確保符合消防安全相關規例而針對
工廈樓上酒吧 (持牌或不持牌 )所進行
的定期巡查、有否發現任何違規情

況、曾經採取的檢控工作，以及被定

罪的個案；  

(e) 過去 3 年當局針對工廠飯堂為非受僱
於工廠大廈人士提供餐飲服務而作出

檢控的次數；及  

(f)  工廈地面樓層獲准用作店鋪或獲准提
供服務的個案。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 2020 年 6 月 4 日
以 電 子 郵 件 發 出 立 法 會 CB(1)722/ 
19-20(02)號文件，把政府當局對上述問題
的回應送交委員。 )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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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其他事項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 42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0 年 7 月 20 日



 

 

附錄  
 

工業大廈政策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20 年 5 月 19 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 項──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000344 – 
000546 

主席  
易志明議員  
 

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議程第 II 項──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000547 – 
000612 

主席  
 

2020 年 1 月 21 日舉行會議的紀要   

議程第 III 項──就工業大廈內進行非工業用途和違契用途的執管工作  

議程第 IV 項──工業大廈的消防安全及執法工作  

000613 – 
001155 

主席  
易志明議員  
政府當局  
 

易志明議員自政府當局對 2020 年
1 月 21 日會議席上所提事項作出的
回應 [立法會CB(1)541/19-20(02)號文
件 ]中知悉，快遞服務被視為 "商店及
服務行業 "(即向到臨的市民售賣貨品
或提供服務的處所 )，因此不屬於放
寬現有工廈個別單位地契豁免書政

策的涵蓋範圍。易議員表示，快遞服

務在工廈相當普遍，而其用途 /活動

一般不會吸引市民到場。易議員建議

政府當局考慮針對快遞服務施加適

當限制，藉此把快遞服務的用途納入

放寬地契豁免書的政策當中。政府當

局答應研究此項建議。  
 

 

001156 – 
003355 

主席  
政府當局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簡 介 [ 立 法 會

CB(1)624/19-20(01)號文件 ] 
 

 

003356 – 
003929 

主席  
尹兆堅議員  
政府當局  

尹兆堅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在發出法

定清拆令或申請封閉令前有否顧及

受影響居民的安置安排。他詢問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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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由發展局成立一個跨政策局 /部門聯

合工作小組，協調各個相關部門，為

受政府執法行動影響的人士提供支

援和協助。他並詢問 (a)2012 至 2020
年間由於政府採取執法行動以致被

迫遷出工廈分間單位 ("工廈劏房 ")的
居民的數字；及 (b)獲安排入住臨時收
容中心並於其後獲分配公營房屋的

受影響居民的數字。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有必要針對工廈

內的非法住用處所採取執法行動。與

此同時，駐屋宇署社工支援服務隊

(社工服務隊 )會為受到屋宇署執法行
動影響的業主和用戶提供適當的支

援和協助。屋宇署在 2012 年 4 月至
2020 年 4 月間透過大規模行動取締
了 193 個位於工廈內的非法住用處
所，行動中有 16 人獲屋宇署轉介入
住臨時收容中心，其中 12 人後來入
住中轉房屋。  
 

003930 – 
004721 

主席  
謝偉銓議員  
政府當局  
 

謝偉銓議員表示，當局應採取嚴厲的

執法行動 (例如收回土地 )取締工廈住
用處所，以收阻嚇之效。謝議員詢問

當局是以地契條款抑或法定要求為

基礎作出重收物業的決定。  
 
政府當局確認，當局可對符合下述兩

項條件的違契單位採取重收物業行

動：(a)違契單位所處的工廈有場所領
有由消防處發出的製造及 /或貯存危

險品牌照；及 (b)違契單位的用途會吸
引人流。在這情況下，地政總署首先

會向涉事工廈單位的業主發出警告

信，規定於 14 天內糾正違契用途。
假如違契用途未有及時糾正，地政總

署方會根據《政府土地權 (重收及轉
歸補救 )條例》(第 126 章 )重收物業或
把物業權益轉歸政府所有。  
 
謝偉銓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既是地契

的立約方，又是法規的執法機構，這

個雙重身份會否造成矛盾。政府當局

表示，一般而言，地政總署首先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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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求業主根據地契糾正違契用途，然後

才採取執法行動。大部分符合上述兩

項條件的違契個案都會在當局發出

警告信後成功解決。  
 
謝偉銓議員詢問，在政府採取重收物

業或把物業權益轉歸政府所有的行

動後，前業權人可否要求取回其土地

或物業單位。政府當局表示，根據第

126 章，前業權人可提出呈請或向法
庭申請就重收的土地或轉歸的物業

給予寬免。政府當局補充，重複違契

以致需要採取重收物業行動的情況

相當罕見。  
 

004722 – 
005437 

主席  
易志明議員  
政府當局  
 

易志明議員表示，對違反地契使用條

款的業主 /佔用人來說，除非他們有意
進行物業交易，否則的話，把警告信

送交土地註冊處註冊 (俗稱 "釘契 " )對
他們並無實際作用。  
 
易議員詢問 (a)此舉會否縱容越來越
多業主 /佔用人違契；及 (b)業主 /佔用

人未有確保處所內的消防裝置及設

置時刻在有效的操作狀態的話有何

罰則。  
 
政府當局表示：  
 

(a)  當局正在檢討有關政策，特別是應
否針對持續有警告信被土地註冊處

註冊在案的物業採取重收物業或把

物業的權益轉歸政府所有的行動；

及  
 
(b)  消防處進行檢查時若發現消防裝
置或設備存在火警危險，消防處一

般會發出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要

求業主 /佔用人在通知書指明的限

期內消除火警危險。未有在指明限

期內按通知書規定行事，即屬犯

罪，一經定罪，可處 100,000 元罰
款，以及在該罪行持續的每日另處

罰款 10,000 元。 2019 年針對違反
《消防 (裝置及設備 )規例》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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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檢控的個案有 7 宗。  

 
005438 – 
010104 

主席  
邵家臻議員  
政府當局  
 

邵家臻議員表示，據他所收到的回

應，屋宇署社工服務隊僅為受影響住

戶提供有限度支援，有關人員只在清

拆行動中出現。他詢問社工服務隊的

職責為何。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社工服務隊向

受屋宇署執法行動影響的業主 /佔用

人提供社福支援和輔導服務。社工服

務隊會應邀和主動探訪受影響佔用

人，因應其情況提供適當支援和協

助，協助他們申請關愛基金轄下 "為
因屋宇署執法行動而須遷出工業大

廈非法住用處所住戶提供的搬遷津

貼 "("搬遷津貼 ")，並轉介其個案予房
屋署、社會福利署和民政事務總署等

相關政府部門作出跟進。若到訪不

遇，社工服務隊會留下聯絡資料。  
 
就關愛基金轄下的搬遷津貼，邵議員

表示，同一所工廈的非法住用處所若

有前住戶曾經領取搬遷津貼，新住戶

即不合資格領取搬遷津貼，他質疑此

舉是否合理。邵議員認為住戶無法知

悉 先 前 的 佔 用 人 有 否 領 取 過 搬 遷

津貼。  
 
政府當局表示，屋宇署網站載有屋宇

署曾就非法住用處所採取執法行動

的工業大廈名單，供市民閱覽。為防

出現濫用的情況，倘若曾經向遷出某

工廈非法住用處所的住戶發放搬遷

津貼，其後遷入該等處所的人士即不

合資格申領搬遷津貼。該等處所的業

主亦有責任停止把有關處所作非法

住用用途，以及不應該在屋宇署採取

執法行動後再次把有關處所出租予

其他租客作住用處所。  
 
邵議員並詢問 (a)2012-2020 年間在屋
宇署採取的大規模行動中被取締工

廈劏房的數目；(b)由於上述執法行動
而變得無家可歸的住戶數目；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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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受影響住戶獲編派入住臨時收容中

心的人數。此外，他要求政府當局提

供工廈劏房的統計資料，包括該等劏

房的數目、居民的數目，以及租金水

平。  
 
政府當局答應在會後提供委員索取

的資料。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要第 5 段
採取行動  
 

010105 – 
010720 

主席  
陳志全議員  
政府當局  
 

陳志全議員詢問 (a)把已改裝作非工
業用途的前工廈用作工業用途是否

違反地契條款；(b)原先是工廈但已整
幢改裝作非工業用途的南豐紗廠假

如一如傳媒報道被用作為政府製造

銅芯抗疫口罩 + ™的話，是否已違反地

契條款；及 (c)一般而言，政府當局會
如何在事後跟進已經糾正違契用途

的違契個案。  
 
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  
 
(a)  把已整幢改裝作非工業用途的前
工廈用作工業用途或會違反地契

豁免條款 (除非業主已向地政總署
申請豁免或修訂用途條款以作工

業用途 )；  
 
(b)  地 政 總 署已 到南 豐 紗廠 實 地 視
察。與此同時，當局正就報道所指

的用途是否屬於違規使用 /工業用

途徵詢法律意見及相關政策局的

意見；及  
 
(c)  一般而言，地政總署採取執行契約
行動的最終目標，是令到已證實違

契的個案必須在警告信指定的期

限內糾正或終止違契用途並達到

地政總署滿意的程度。  
 

 

010721 – 
011504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詢問 (a)政府當局有否考慮要求
銀行定期查冊，確保向銀行承造按揭

的物業沒有被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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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主席注意到，位於與街道連接的樓層

的工廠食堂與位於工廈之內的工廠

食堂受到相同程度的規管；主席詢問

(b)政府當局會否放寬有關與街道連
接的樓層的工廠食堂的政策，原因是  
相對於其他工廈樓層的處所，與街道

連接的工廈處所的消防安全風險一

般較低，而且該類食堂不少已經正在

接待並非受僱於工廈工廠的客人。  
 
政府當局表示：  
 
(a)  地政總署把某個物業的警告信在
土地註冊處註冊時，會知會為有關

物業承造按揭的銀行。為加強此項

措施的效用，地政總署計劃請香港

銀行公會提醒公會的會員，如有需

要，地政總署或會採取進一步的執

行契約行動，包括根據第 126 章重
收物業或把物業權益轉歸政府所

有等；  
 
(b)  現時的工廠食堂大約 60%位於地
面樓層。工廠食堂不論位於哪個樓

層，只都會獲發工廠食堂牌照，不

會獲發任何其他類別的食物業牌

照。工廠食堂在食物室及衞生裝置

方面的規管較一般食肆寬鬆。  
 

011505 – 
012231 

主席  
尹兆堅議員  
政府當局  
 

尹兆堅議員查詢，發展局會否成立聯

合工作小組，為受到政府執法行動影

響的人士提供經協調的支援和協助。 
 
政府當局解釋，針對工廈非法住用處

所採取的執法行動主要屬屋宇署和

地政總署的工作範圍。屋宇署的社工

服 務 隊 一 直 採 取 "以 人 為 本 "的 方
針，為受屋宇署執法行動影響的業主

及 佔 用 人 提 供 社 福 支 援 及 輔 導 服

務。不過，政府當局答應會檢視社工

服務隊的工作，尋找可以作出改善的

空間。  
 
尹議員察悉，2011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間關愛基金發放了 53 萬元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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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遷津貼。他質疑每年發放的津貼款

額，以及申請人能夠符合申請資格準

則的入息水平是否低得不合常理。尹

議員認為申領搬遷津貼的資格準則

比申請公共租住房屋的資格準則更

為嚴格。  
 
政府當局解釋，申領搬遷津貼的資格

準則是： (a)申請人 /申請家庭須通過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學生資助事

務處的學生資助計劃、醫院管理局的

醫療費用減免機制或鼓勵就業交通

津貼計劃的家庭 /住戶經濟審查；或

(b)一人住戶的住戶入息不超過家庭
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100%或二人
或以上住戶的住戶入息不超過家庭

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75%。  
 

012232 – 
013020 

主席  
蔣麗芸議員  
政府當局  
 

蔣麗芸議員詢問 (a)政府當局會否放
寬針對工廈非工業用途的規管； (b)
水耕及樂隊演練或表演是否視為指

定須作 "工業及 /或倉庫 "用途的工廈
獲准許的工業用途；及 (c)由於整幢改
裝工廈較難成事，當局可否准許工廈

使用者在符合一切消防安全規定的

前提下，把個別單位用於某些低風險

非工業用途。  
 
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  
 
(a)  2018 年公布的新一輪活化工廈計
劃容許現有工廈處所用作 3 類用
途而無需另行向地政總署申請地

契豁免書，並且免收地契豁免書費

用及行政費，前提是該用途必須在

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屬該用地所屬

地帶 "第一欄 "經常准許的用途；  
 
(b)  就地契而言，水耕 (特別是採用新
技術者 )屬可准許在工廈進行的工
業用途，但樂隊演練或演出則不屬

工業用途；及  
 
(c)  工廈內同時出現工業和非工業用
途會有火警安全隱患。只在工廈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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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些部分施加更嚴緊的消防安全規

定並不能夠消除發生火警及其他

意外的風險及對佔用人和訪客所

構成的其他危險。  
 

013021 – 
013527 

主席  
邵家臻議員  
政府當局  
 

邵議員對政府當局答應檢視屋宇署

社工隊的工作表示歡迎。他建議當局

進行檢討時諮詢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及社區發展陣線意見。至於陳志全議

員提到南豐紗廠涉嫌違反地契條款

的個案，邵議員表示，他最關心的是

當局是否不問政治立場而以專業和

不 偏 不 倚 的 方 式 對 所 有 單 位 作 出

規管。  
 
邵議員再次要求當局提供有關分間

單位的統計資料。此外，他要求政府

當局提供資料，載列：(a)持有及不持
有有效酒牌而在工廈內經營的樓上

酒吧的數目和位置，以及當中不符合

結構安全和消防安全規定的樓上酒

吧的數目和百分比；及 (b)為確保符合
消防安全相關規例而針對工廈樓上

酒吧 (持牌或不持牌 )所進行的定期巡
查、有否發現任何違規情況、曾經採

取的檢控工作，以及被定罪的個案  
  
政府當局答應在會後就邵議員提出

的要求作出跟進。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要第 5 段
採取行動  
 

013528 – 
014039 

主席  
易志明議員  
政府當局  
 

易志明議員詢問 (a)2016 年至 2019 年
間當局針對工廈違反《消防 (消除火
警危險 )規例》提出檢控的個案，與
同期間發出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的

數目比較，檢控數字偏低，這是否一

個好現象。  
 
易議員對物流業缺乏可負擔範圍內

的處所以作營運表示關注；他詢問 (b)
工廈現時的空置率；及 (c)政府當局會
否採用以地區為本的工廈政策，以確

保邊陲地區會有可負擔水平內的工

廈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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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  
 
(a)  工廈處所的營運者 /業主為免遭受

檢控，通常會按通知書要求從速遵

辦，檢控數字因而不高；  
 
(b)  近年工廈空置率大約為 6%；及  
 
(c)  政府當局未必有充分理據，一邊容
許某些地區進行工廈活化，一邊禁

止另一些地區進行同樣的工程。要

解決物流業所面對的土地不足問

題，其中一個解決辦法可以是在日

後規劃土地用途時，把更多土地指

定用作為倉庫及露天貯物場。  
 
易志明議員表示，修改土地規劃用途

無法在短期內解決問題。招標承投政

府土地的做法亦不利於物流業。  
 

014040 – 
014840 

主席  
蔣麗芸議員  
政府當局  
 

蔣麗芸議員詢問 (a)食物製造工場或
電影工作室是否視為 "工業及 /或倉庫
"用途下獲准許的工廈用途；以及 (b)
政府當局可否放寬政策，讓工廈可用

作不會吸引大量人流而又難以在其

他地點出現的某些用途。  
 
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  
 
(a)  工業活動一般涉及把原材料製造
成為產品的生產過程。電影工作室

這個例子不屬工廈工業用途；至  

於工廈處所內的食物製造工場是

否屬於工廈工業用途的問題，地政

總署要檢視實際生產過程並徵詢

法律意見才能夠作出決定；及  
 
(b)  根據 2018 年宣布的新一輪活化工
廈計劃，政府當局會以有時限的方

式容許把現有工廈處所用於若干

用途，而無需另行向地政總署申請

地契豁免書，並且免收地契豁免書

費用及行政費。辦公室 (影音錄製
室 )(包括用作為影音錄製及小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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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模製片的處所 )是上述提到的 5 種
獲准許用途之一。在現行政策下，

藝術工作室若不涉及會吸引市民

到訪的用途 /活動，亦是另一種獲

准許的用途。  
 

014841 – 
015508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詢問 (a)為何工廠食堂在食物室
及衞生裝置方面的規定較一般食肆

寬鬆，這種差異是否代表工廠食堂的

食物安全標準較低；若然，有何理據

支持這種安全標準的差異；及 (b)除了
工廠食堂牌照，政府當局會否向符合

各項發牌要求的工廈食物業發出其

他類別的食物業牌照。  
 
政府當局表示：  
 
(a)工廠食堂牌照是發給在某座工廈
內經營食物業，供受僱於該工廈內

的工廠的人在其內進食或飲用。由

於工廠食堂提供的食物種類及營

運模式較為簡單，故此在食物室及

衞生裝置方面的規管較一般食肆

寬鬆；及  
 
(b) 工廈食物業的發牌制度已顧及多
方面的關注事宜，包括食物安全及

對准許光顧的市民所構成的火警

危險和及發生意外的風險。  
 

主席表示，工廠食堂的顧客並非全部

都是受僱於工廈工廠的僱員。不少顧

客把工廠食堂 (特別是位於地面樓層
的工廈食堂 )視為普通食肆。該等工
廈食堂所供應的食物似乎不限於簡

單的食品，亦鮮有由於向非受僱於工

廈工廠的人士提供餐飲服務而受到

檢控。  
 
政府當局澄清，當局一直有針對違反

牌 照 條 款 的 工 廈 食 堂 採 取 執 法 行

動。應主席要求，政府當局答應提供

資料，列出過去 3 年針對向非受僱於
工廈工廠的人士提供餐飲服務的工

廠食堂提出檢控的個案數字。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要第 5 段
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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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015509 – 
015932 

主席  
尹兆堅議員  
政府當局  
 

尹兆堅議員詢問是否准許把工廈用

作低風險的非工業用途 (例如派對房
間 )。  
 
政府當局重申，根據 2018 年公布的
新一輪活化工廈計劃，當局准許現有

工廈用作 5種用途而無需申請地契豁
免書，並且免收地契豁免書費用 (只
要有關用途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屬

該用地所屬地帶 "第一欄 "經常准許
用途 )，以應付公眾對於安全和合法
空間的需求。  
 

 

015933 – 
020810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察悉，當局接受位於工廈地面樓

層又不會吸引大量公眾人士長時間

逗 留 的 商 業 處 所 (例 如 士 多 /便 利

店、銀行及售賣電氣配件的電氣工程

店等 ) 在沒有緩衝樓層的工廈營運。  
 
主席表示，銀行或會吸引大量通常並

非 "短時間逗留 "的公眾人士，他詢問
為 何 銀 行 屬 獲 准 許 之 列 。 他 質 疑

(a)准許銀行而不准許其他零售用途
在 工 廈 地 面 樓 層 營 運 的 理 據 ； 及

(b)從消防安全的角度着眼，售賣其他
產品的店鋪是否比電氣工程店的風

險更高。  
 
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  
 
(a) 該等准許用途被視為附屬於或用
以支援工廈內的工業活動和工人

日常活動的用途；及  
 
(b) 地 政 總 署接 獲 地契 豁 免書 申 請
後，會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宗申請，

並會諮詢包括消防處在內的其他

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  
 
主席表示，若沒有就何謂 "不會吸引
大量公眾人士長時間逗留的商業處

所 "訂定客觀準則，就維持良好營商
環境而言，並非可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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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應主席要求，政府當局答應日後進行

檢討時，會把上述事宜和工廠食堂的

事宜納入檢討範圍。至於准許把工廈

地面樓層空間用作店鋪或提供服務

的問題，當局答應於會後以書面方式

載述有關詳情。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要第 5 段
採取行動  

020811 – 
021138 

主席  
蔣麗芸議員  
政府當局  
 

蔣麗芸議員強調，工廈的原先設計是

用作人流密集的工業活動，她質疑政

府當局將如何界定何謂會妨礙工廈

安全的人流量。蔣議員表示，鑒於辦

公大樓租金高昂，當局應盡可能容許

把工廈用作非工業用途，禆使年輕企

業家有所需空間開創業務。  
  

 

議程第 V 項──其他事項  

021139 – 
021439 

主席  
 

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0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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